
 

 

 
 

 

关于规范景区门票及相关服务价格行为的提醒函 
 

2020 年中秋、国庆两节将至，为深入落实市委、市政府“四新”

行动计划发展要求，统筹做好旅游景区疫情防控和安全有序开放

各项工作，维护旅游市场价格秩序，保护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合

法权益，现就规范节日期间景区门票及相关服务价格行为提醒如

下： 

严格执行门票价格政策。对利用公共资源建设的景区门票，

以及景区内具有垄断服务性质的交通运输服务价格、配套停车场

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，旅游经营者应严格执行价格主管部门

制定的价格及收费标准，不得擅自提高门票价格；对非利用公共

资源建设的景区门票和相关服务价格，以及利用公共资源建设的

景区内已经形成充分竞争的服务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，旅游经营

者应依据生产经营成本和市场供求状况，合理制定门票和相关服

务价格。 

落实特定群体优惠政策。严格落实《江苏省景区门票和相关

服务价格管理办法》规定，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景区，对未成

年人、全日制在校学生、老年人、现役军人、残疾人、医务人员

等特定旅游消费群体实行门票价格优惠政策。同时，鼓励各景区



采取灵活多样的票价优惠措施，可以通过与其他景区、宾馆、饭

店合作推出“景区+景区”、“景区+酒店”、“景区+餐饮”等“1+X”旅

游套餐方式，降低旅游成本，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，促进旅游

消费。 

规范景区服务价格行为。旅游经营者应按照公平、合法、诚

实信用的原则，加强门票和相关服务价格行为的管理，规范经营

服务行为。坚决杜绝通过违规设置“园中园”门票等形式变相涨价、

捆绑销售、价外加价等违法违规行为；实行市场调节价的景区应

提供质价相符的旅游服务，不得分割服务项目，减少参观内容，

重复收费或变相涨价。旅游经营者应当严格执行明码标价规定，

在售票处等显著位置公示门票价格、优惠范围和幅度以及景区内

另行收费项目的标准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 

强化景区疫情防控举措。旅游景区要按照《旅游景区恢复开

放疫情防控措施指南（2020 年 9 月修订版）》要求，在实施门票价

格优惠，拉动旅游市场复苏的同时，高度重视景区安全生产工作，

预先制定疫情防控、游客限流、预约参观、线上购票、交通疏导、

客流管控、食品卫生、消防安全等各项应急管理预案，坚决杜绝

出现部分节点游客拥堵、长时间排队聚集、出入口交通堵塞等不

安全因素。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坚决制止餐饮浪费

行为”重要指示精神，加强餐桌文明宣传，有效制止旅游景区内的

餐饮浪费现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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